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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火炬路

２８６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６５

，

８６８

，

６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４．４２

（三）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为钢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５

，

８６８

，

６１４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拟向吉林银行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５

，

８６８

，

６１４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

定，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股东、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15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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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 � � �

１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鑫茂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伟 汤萍

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８８８ ０２２－２３０８０１８２

传真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１９９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１９９

电子信箱

ｗｈａｎ＠ｘｉｎｍａｏｋｅｊｉ．ｃｏｍ．ｃｎ ｔａｎｇｐｉｎｇ＠ｘｉｎｍａｏｋｅｊｉ．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１０４

，

７１０

，

３０２．６１ １

，

２９８

，

６３３

，

７０５．３５ －１４．９３％ １

，

２０８

，

６２０

，

９７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７６５

，

５０３．３９ １８

，

５５６

，

９３４．４３ －２５．８２％ －６５

，

００２

，

９０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５

，

２６５

，

８４７．４８ －２５

，

５００

，

９２６．８９ －２７３．５８％ －６８

，

６８２

，

１９１．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９２

，

９５１．９８ ６４

，

９３８

，

２１９．６３ －１０２．１５％ －１５５

，

８０２

，

６４０．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６３４ －２５．７１％ －０．２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６３４ －２５．７１％ －０．２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２％ ２．４９％ －０．６７％ －８．８３％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２

，

４５５

，

７９４

，

３３０．６８ ２

，

３５２

，

８６０

，

７６６．９８ ４．３７％ ２

，

０９８

，

３１８

，

５６８．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５９

，

１２７

，

５２３．００ ７５４

，

１３６

，

９５４．０９ ０．６６％ ７３５

，

８５３

，

６８８．７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

，

６７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４６

，

６９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０３％ ６７

，

３５０

，

８７２ ０

质押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５

，

２１４

，

５５１ ０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５％ ４

，

２５５

，

４２０ ０

梁铁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７％ ２

，

５４６

，

２４０ ０

严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１

，

４２８

，

０２１ ０

张明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

所

国有法人

０．２８％ ８１９

，

１０４ ０

黄发钱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７５１

，

０３８ ０

吕芬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６６５

，

９００ ０

熊松建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６１３

，

６８３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

知上述除控股股东外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梁铁玉、张明英为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运行平稳，主业发展稳定。 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

体员工，立足于公司长远发展，抓好主营业务，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影响，控制各项成本，积极推

进主导产业扩张，改善资产质量，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顺利完成公司年度经营目标。

２０１３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５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１３７６．５５

万元。

（

１

）光通信产业：

近年来，光通信行业快速发展，产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这期间资本也迅速涌入市场，供

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 本报告期内，公司光通信产业开始由做大向“做精、做优、做强”转变。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光纤第二工厂首期六塔十二线全部投产后， 公司光纤产能已达到

２１００

万芯公

里，一跃成为国内最大光纤制造企业之一。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内光通信行业因运营商自身战略及人员调整，导致国内市场订单延迟，

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光纤价格稳中有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司一方面高度关注

产业环境变化，研究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鼓励营销策略和激励机制的创新，增强市场开拓能

力，加大自营品牌的扩展力度，努力提升光纤光缆产品销量，报告期内，公司在运营商集采体

系内中标份额显著提高，自营订单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区域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公司通

过产品技改、节能降耗，调高设备拉丝及制缆效率、降低光纤预制棒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成

本，不断优化和降低生产环节的“转换成本”，最终实现光通信板块整体盈利。

报告期内，光纤、光缆公司基本实现尽产尽销，生产光纤

１０６８

万芯公里，实现产销

１０６４

万芯公里，实现销售收入

５．７

亿元，净利润

２０７８

万元；生产各类光缆

２８５

万芯公里，销售光缆

约

２８０

万芯公里，实现销售收入

２．９

亿元，除集采订单外，纯自营订单比例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的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在董事会支持下，成功收购了久智光电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控股权，为公司后续进军上游产业光纤预制棒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公司形成

了初步的“光缆—光纤—光棒”产业布局；其次，在公司董事会和大股东鑫茂集团的支持下，公

司启动了以久智科技

ＰＳＯＤ

光纤预制棒套管项目、鑫茂科技光纤预制棒项目为主体的非公开

发行工作。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

２

）其他高科技产业：

公司下属从事系统集成业务的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巩固和扩大主营系统集成

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相关软件领域的前期建设工作，先后完成

ＣＮＡＳ

软件测评实验室、信

息安全资质的年审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认证的认定工作。 本年度，该公司成功发行

３０００

万元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业务的扩展和壮大补充了必要的现金流。报告期内，天地伟业

公司新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天津市优秀小巨人领军企业”等荣誉。

（

３

）工业地产相关产业：

报告期内，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房产销售未有明显起色，仍存在较大幅度亏损。 对此，公

司在狠抓成本控制尽力减亏的同时，在大股东鑫茂集团主导下继续推进地产剥离事项，目前

正就剥离方案可行性进行进一步论证。

此外，为进一步突出核心产业，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坐

落于天津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３

号的房地产转让给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

格共计

２．０９

亿元。 上述转让为公司贡献了一定利润和现金流，对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盈利、

增加对核心业务光通信产业的投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内新增一家子公司：久智光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收购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久智光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２．８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

易所摘牌程序以

３６８８．５０

万元摘得上述股权，并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转

让合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拥有其控制权，公司自拥有控制权之日起纳

入合并范围。

（

２

）报告期内减少一家子公司：丹东天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丹东天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吊销营业执照已经超过

２

年，无实际的经营，公司不再控制，

故本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2014年 3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836�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4-012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星期四）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

８

名，董事唐晓峰因公出差未出席，委托董事杜娟代为表决。 本次董事会

由杜克荣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３

，

７６５

，

５０３．３９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３

，

８３３

，

１９７．９２

元。 本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一方面将继续加大光通信产业相关新项目等的投资力度， 另一方面

需偿还较大规模银行贷款，公司需做好相应资金储备，为此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五、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六、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详见公司同日公

告）；

七、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拟继续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审计支付给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报酬为人民币

６０

万元。

以上第

１－４

、

７

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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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星期四）在

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

３

名。

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１

、二〇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〇一三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二〇一三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二〇一三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二〇一三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认定报告》。

监事会意见：

①．

本年度，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 公司决策程序科学、严谨，完全符合相应

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时，公司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执行公

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②．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能

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及对所涉及

事项作出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③．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以前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本报告期的情况。

④．

公司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无内幕交易行为，没有损害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

失。

⑤．

本年度，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股东权益。

⑥．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⑦．

公司监事会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以上第

１－４

事项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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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约

－４０００

至

－３５００

万元

７１１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３６８

至

－０．１１９７

元

０．２４３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主要原因为： 去年同期公司转

让华天道

３

号房地产，产生转让收益约

１

亿元左右，对公司去年一季度利润贡献较大。 另，本

预告报告期公司其他业务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发生重大变化。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14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年度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年度未提出现金利润

分配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３

，

７６５

，

５０３．３９

元，累计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３

，

８３３

，

１９７．９２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一方面将继续加大光通信产业相关新项目等的投资力度， 另一方面

需偿还较大规模银行贷款，公司需做好相应资金储备，为此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考虑到公司新年度经营发展需要，不进行现金分红有利于

保证公司各项投资及偿债计划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对董事

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韩传模 侯欣一 贾祥玉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13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

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

外担保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核查，经核查，本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认为公司不存在

违反有关政策、法规的违规担保行为，较好地控制了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的风险，保障了全体

股东的权益。

１．

截至本报告期，公司担保余额总计为

２１

，

１８６．８

万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２１

，

１８６．８

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

２．

公司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提供担保

０

元。

３．

公司没有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４．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没有超过净资产的

５０％

。

５．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没有超过总资产的

３０％

。

独立董事：韩传模 侯欣一 贾祥玉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13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董事：

我们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度工作中，

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发挥作为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

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现将

２０１３

年度我们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共计召开

１６

次董事会，

１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独立董事

姓名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出席方式

列席股东

大会次数

备注

亲自出席

（次）

委托出席

（次）

缺席

（次）

汪 波

３ ３ ０ ０ ０

韩传模

１６ １５ １ ０ １

侯欣一

１６ １６ ０ ０ １

贾祥玉

１３ １３ ０ ０ ０

作为独立董事，在召开董事会前我们能通过董事会认真了解公司经营和运作情况，获取

做出决策前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 并为董事会的会议及相关议案的讨论决策做好相应的准

备。 会议上，我们与其他董事一起，能认真审议每个议案，积极参与讨论，献计献策，从规范治

理的角度提出建议，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 我们认为公司两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

重大经营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故我们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其它

事项均投了赞成票，无提出异议的事项，也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形。

二、在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我们利用现场参加会议的机会到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和了解，并与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员保持经常联系，了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同时注关网

络、报纸等媒体对公司的宣传和报道，及时获悉公司的运行动态。

三、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

作为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我们出席了各委员会的日常会议，对公司发展规

划、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为董事会科学、审慎决策提供了

支持。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内审部、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及时了解审计工作进展情

况和及关注的问题，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四、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作为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做出决策前，我们根据相关规定各自发表了独立意

见，具体如下：

１

、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及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情

况，不存在违反有关政策、法规的违规担保行为，较好地控制了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的风险，

保障了全体股东的权益。

２

、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健全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各项

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管理、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

正常进行，对经营风险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 同时公司针对在内控自查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了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执行和监督

的实际情况。

３

、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上，对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 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候选人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杜克荣、卜冬梅、唐晓峰、杜娟、张文锁、胡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韩传模、侯欣一、贾祥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４

、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对公司董事会出任高

管的相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聘任高管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聘任高管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

职资格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胡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胡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田

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韩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５

、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不存在违反有关政策、法规的违规

担保行为，较好地控制了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的风险，保障了全体股东的权益。

６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１４３

万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天津鑫茂科

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集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少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

发行股数的

５％

的股份。鑫茂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与鑫茂集团之间的关

联交易。

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涉及的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对该等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拟与

鑫茂集团签订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

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内容公平、公正；鑫茂集团按照市场价格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有利于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

在规范信息披露方面，我们持续关注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敦促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同时，根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我们

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勤勉尽责，认真听

取管理层汇报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在注册会计师

进场前审阅本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及相关资料，并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和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年报前，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召开了见面会，沟通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六、其他事项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未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未有独立董事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未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以上是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

２０１３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的汇报。

２０１４

年，为保证董事会

的独立和公正，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的原则，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供更多建设

性的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最后，忠心感谢公司及董事会在

２０１３

年度对独立董事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谢谢！

独立董事:沈福章 韩传模 侯欣一 贾祥玉 高正平

2014年 3月 13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工

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

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

进行，对经营风险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

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有效监督。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的内部控

制实施情况。

公司监事：孙昭慧 李建成 舒航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3月 13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健全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各项

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管理、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

正常进行，对经营风险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 同时公司针对在内控自查中存在的不足提出

了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执行和监督

的实际情况。

独立董事：韩传模 侯欣一 贾祥玉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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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2� � � �证券简称：上海新梅 公告编号：临 2014－14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5:30-16:30

2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召开

由于近日有媒体持续报道公司重组的相关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下午

15:30-16:30

召开网络投资者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 届时针对公司前期已终止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

关情况，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5:30-16:30

2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

、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张静静女士、董事会秘书何婧女士、财务总监王承宇先生将出席本次说明会。

四、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

//sns.sseinfo.com

），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公司欢迎各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提前提供给

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电话：

51005380-251

2

、传真：

51005370

3

、邮箱：

xm600732@shinmay.com.cn

4

、联系人：吕塍苑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15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 2014-05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13

日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04

号），因工作人员失误，造成公告内容中有处

时间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内容为：

201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双方决定在

"

石墨烯材料

及其应用技术与产业化技术研发

"

方面继续展开合作，其中包含石墨烯材料在电池中的应用技

术研发（详见公司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继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进行技术开

发合作的公告》）。

现更正为：

201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双方决定在

"

石墨烯材料

及其应用技术与产业化技术研发

"

方面继续展开合作，其中包含石墨烯材料在电池中的应用技

术研发（详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继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进行技术开

发合作的公告》）。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38� � �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2014-007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肖勤福先生的辞职报告。根据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

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

"

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

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

的规定，肖勤福先生要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

并辞去相应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肖勤福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肖勤福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定意见》等有关规定，肖勤福先生的辞呈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之前，肖勤福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和相

关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肖勤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3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 �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股 编号：临 2014-014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3

月

14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报告：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报告》

选举辛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附件为辛笛先生简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选举辛笛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附：辛笛简历

辛笛，男，

1968

年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92

年加盟海航，历任西安飞机工业公

司发展部飞机设计工程师，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总经理、飞行部总经理、海航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长兼总裁等职。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1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接到珠海铧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铧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

通知：

2014

年

2

月

10

日至

2014

年

3

月

14

日，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本公司股票

17,235,490

股，已达到本公司总股本的

5%

。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铧创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为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本次持股变动后，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深圳铧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86,177,39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25%

。

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在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14日


